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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267      股票简称：陕天然气      公告编号：2020-081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汉安线与中贵线联

络线输气管道工程新增水工保护项目施工招标工作于 2020年 11月 6日发

布招标文件公告，投标截止日共收到 25 家投标单位递交的投标文件（其

中一标段 14 家、二标段 11 家）。公司在履行相应评审程序后，确认陕西

燃气集团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为汉安线与中贵线联络

线输气管道工程新增水工保护项目施工两个标段第一中标候选人，根据中

标价，预计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 1,974.6049万元（其中一标段 539.6296

万元、二标段 1,434.9753 万元）。 

工程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陕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持股

比例为 10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

述公开招标形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0 年

12月 25 日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与陕西燃气集团工程有限公司因公开招

标形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签订施工合同事宜。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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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刘宏波先

生、毕卫先生、袁军旗先生、李宁先生、李冬学先生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以 7 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董事会通过；监事会审议时，关联

监事张珺女士、邢智勇先生回避表决，本项议案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监事会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先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并就

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同意”独立意见。 

该项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

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 陕西燃气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 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路 2 号新楼 422 室 

法定代表人 甘霖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 亿元（大写：壹亿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323537625614 

股权比例 陕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占股 100%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管道工程、站库工程、建筑工程市政燃气工程的设计、施工

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

赁；工程监理，普通机械设备、机电设备及压力容器的设计、

制造与销售等。 

成立日期 2015 年 8 月 10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关联关系 同一母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计 5,743.62 万元;净资产 3,215.81

万元;2019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5,537.60 万元;净利润 19.11 万

元。（审计数） 

2020 年 11 月 30 日资产总计 10,185.81 万元;净资产 8,612.67

万元; 2020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16,686.73 万元;净利润 338.56

万元。（未经审计数）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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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招标主体人：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招标项目：汉安线与中贵线联络线输气管道工程新增水工保护项目

施工 

3.招标内容与范围：汉安线与中贵线联络线输气管道工程新增水工保

护项目一、二标段施工设计图纸及工程量清单所示的全部内容。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汉安线与中贵线联络线输气管道工程新增水工保护项目施工采

用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中标单位和中标价格，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平、公正、

公允。 

五、拟签订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1.发包人：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承包人：陕西燃气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二）工程概况及内容 

本工程为汉安线与中贵线联络线输气管道工程新增水工保护项目，主

要位于汉安线与中贵线联络线输气管道工程康县首站~苟家河阀室段

（0004-1121号桩），新增水工保护共 30处，其中一标段共 20 处，为汉

安线与中贵线联络线输气管道工程线路 0004－0634 号桩段隐患新增水工

保护；二标段共 10 处，为汉安线与中贵线联络线输气管道工程线路 0747

－1121号桩段隐患新增水工保护。 

（三）合同工期 

计划竣工日期：2021 年 5月 30 日，计划总工期为 150 日历天（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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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日期以招标人下达开工指令之日为准）。 

（四）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符合：本工程按国家及行业标准和设计要求，达到国家现行

行业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五）合同价款约定及支付 

1.合同价款暂估为 1,974.6049万元（含税），其中一标段 539.6296

万元、二标段 1,434.9753 万元。本合同价款采用固定综合单价合同，工

程量偏差风险范围在±20 %以内（包含其本身）不做调整，超过时，可进

行调整。 

2.合同价款支付 

2.1工程预付款支付 

（1）本工程合同签订且施工队伍按照投标承诺的人员、机具进入施

工现场后 15 日内，发包人向承包人预付合同总价且扣除安全文明施工措

施费的 10%； 

（2）合同签订后于开工前，发包人一次性支付全年安全文明施工措

施费的 60%； 

（3）当工程进度款支付至合同金额 50%时，扣除预付款 50%，当工程

进度款支付合同额 70%时，扣除剩余预付款。 

2.2工程进度款支付 

（1）工程款按月完成工程量造价 85%的支付进度款（按合同已确定

的量价考虑，变更、签证、调差、市场价格调整等费用调整结算时统一计

算，进度款支付过程其余未明确事项以国家及行业规定为准）； 

（2）发包人以本合同协议书确定的合同总价（不含预留金）为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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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进度款，进度款付至合同价减去未发生的暂列金额的 85%时暂停支

付。发包人应扣回的预付款，与工程进度款同期抵扣。待工程结算完成后，

付至工程结算价款的 97%，尾留 3%作为质量保修金。 

（六）合同生效与终止 

1.合同生效。本合同经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加盖合同专

用章或者单位公章后生效。 

2.合同终止。除承包人对交付发包人使用的工程在质量保修期内承担

质量保修责任外（保修期自实际竣工日期起计算），发包人承包人履行合

同全部义务，工程结算价款支付完毕，承包人向发包人交付竣工工程后，

本合同即告终止。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满足项目建设需要，公司通过公开招标择优选择项目建设承包人，

有利于公司工程建设的质量保证和成本控制。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公允，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该类型业务不会对该关联方形成依

赖。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工程公司及其受同一主体

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总金额为

57,724.74 万元（含已披露的关联交易总金额）。 

自上个关联交易披露日（2020 年 8 月 4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与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总金额为 4,688.44 万元（含本次关联交易），

其中与工程公司及其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

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总金额为 3,976.96 万元（含本次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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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本次交易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认为： 

1.本次交易因公开招标产生，交易价格符合公平、公开、公允的市场

交易定价原则，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2.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提请公司

关联董事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应依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客观、公正的判断立场，发表同意的独立

意见如下： 

1.本次公开招标形成的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事

前征求独立董事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2.我们认为，本次工程施工事项属于生产经营中的正常行为，关联交

易因公开招标产生，交易价格体现了公平、公开、公允的交易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全体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3.该议案审议时，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关联交易

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九、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及签字页；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及签字页；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

立意见； 

4.评标结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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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2 月 29 日         


